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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陽明山國家公園內已徵收未開闢之市有公園用地原已

列管被占用種植農林作物或養殖者（以下簡稱作農業使用

），其無權占用使用補償金計收方式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目前陽明山國家公園內已徵收未開闢之公園用地，於106

年3月1日以前遭私人占用作農業使用者，其作農業使用範

圍原則可適用「臺北市市有房地被無權占用使用補償金計

收原則」第3點第1項第1款第3目規定，按申報地價年息1.5

%計收，惟如擴大占用範圍，則新增占用部分應改按申報

地價年息5%計收使用補償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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